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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合作协议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及风险提示 

1、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科技”或“丙方”）

2018 年 3月 27 日与中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以下简称乙方），签署了《【中广影视工业】

研究院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合同”）。 

2、合同自各方加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3、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中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是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系统内的国有控股文化企业，隶属于中国广播

电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是以“城镇化建设中的文化服务提供

商和全媒体服务平台”为定位、推进文化传媒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主

要业务涉足以下四个方面的业务：第一为影视工业建设板块；第二为

文化旅游创意板块；第三为媒体融合推进板块；第四为文化金融服务



板块。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的直属研究院，在光电工程

领域、航天航空领域和应用科技领域等三个领域展开前沿性、战略性

和系统集成创新工作。在科学技术探测系留气球平台、电动力推进飞

艇、无人机遥感载荷验证系统、大型复杂激光器、极大规模集成电路

光刻机关键部件、机载激光雷达和大屏幕激光显示系统等取得了多项

科研成果。 

综上，交易对方有足够的履约合同的能力。 

4、合同的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中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前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中广国际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没有发

生购销往来。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名称：中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79018305W 

类型：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9号 12 层 B 单元 1527 

法定代表人：王斌 

注册资本：3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 07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11年 07 月 26 日至 2031 年 07月 25 日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

企业策划；营销策划；市场调查；影视策划；摄影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技术推广服务、

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中介服务）；租赁照相器材；销售照相

器材、建材、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五金交电、工艺品；软件设计、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名称：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717806239N 

登记管理机关：中国科学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王宇 

注册资本：2219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光机工程和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促

进科技发展。 光学研究 光学工程研究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研究 机

械电子工程研究 机械设计及理论研究 飞行器设计研究 航空宇航制

造工程研究 遥感观测研究 电路与系统研究 信息与通信工程研究 

数据处理研究、数据接收、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科学技术服务 相关

技术服务与开发、相关研究生教育、博士后培养、继续教育、专业培

训与学术交流。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良好意愿，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经友好协商，达成合作关系，签署本协

议。 

第一条 合作背景与目的 

甲方于 2017 年与大邑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双方拟

合作建立中广影视工业园。 

丙方作为影视大数据建设方于 2017年 12月中标中广影视大数据

中心项目。 

中广影视工业园旨在为建立中国影视工业化体系，推动中国影视

产业工业化发展，中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依托大邑县区位和

旅游资源优势，拟建立“政、产、学、研、用”一体的，以影视相关

的工业研发、职业培训、内容工业化制作、大数据应用、产品交易、

影视体验旅游等为核心业态的、闭环产业链条的影视工业园。依托影

视大数据平台的建立，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数据应

用，打造集影视制作的素材服务功能、影视制作咨询服务功能、媒体

融合管理功能和舆情监控功能等为一体的全国性的影视大数据服务

平台。 

依托三方各自的优势，建立领导、专家和科技人员定期互访互动

机制，通过科技支撑、项目拉动、技术培训、人才培养等形式，把中

广影视工业园建设成为具有国内和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科技影视产业

园区。 

第二条 合作方式 

(一) 甲方发起成立【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乙方和丙方分别



凭借在光电工程领域的科研能力和大数据领域的先进技术，参与共同

成立【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 

(二) 【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研发经费不少于 500万元/年。 

(三) 【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研发项目由乙方组织科研资源进

行技术攻关。 

第三条 合作项目研究 

(一) 研究方向 

以【影视工业化制作和影视大数据应用】为目标，开展技术研究，

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1）影视工业化制作； 

（2）音视频信息激光存储及播放； 

（3）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4）大数据的采集与捕捉； 

（5）物联网技术研究与应用； 

（6）异型放映技术研究与应用； 

(二) 成果分配 

成果分配、归属等有关事宜，各方可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在【中

广影视工业】研究院运营公司的章程中进行约定。在项目结束后，以

【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运营公司做为申报主体向有关部门申报鉴定

和科技成果奖励。     

第四条 运营方式 

（一）甲方负责影视工业化制作资源整合研究。 

（二）乙方负责组织科研资源进行技术攻关； 



（三）丙方负责大数据分析及应用的研究。 

（四）三方共同成立影视工业研究院理事会，确保合作的高效运

转。理事会机构设置与具体职能由三方另行商定。 

（五）甲丙双方共同设立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的运营公司，作为

研究院的实际运行主体，并负责日常运营。 

（六）运营公司委托乙方承担科研项目的研发工作，并支付相应

研发费用，有关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专项协议约定。 

第五条 保密条款 

(一) 三方对合作研究中所涉及的企业秘密和核心技术均负有保

密责任，任何一方在未获得对方书面允许的情况下，均不应向任何无

关的第三方泄露（无论是以书面或口头或其他形式）。三方的保密资

料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商业机密：包括但不限于合作方式、合作协议本身及协议的执

行等； 

2.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结算标准、结算方式、结算周期、收

益及其分配等； 

3.经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种类、业务状况、用户资料、宣

传及推广的方式与实施等； 

(二) 三方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中止、撤销、解除、终止而

终止（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及公共利益需要除外）。 

第六条 不可抗力 

(一) 不可抗力指本协议生效日期后，妨碍任何一方履行或部分

履行本协议的所有事件，而且该事件是本协议所不能控制、无法预料、



不能避免或不能克服的。 

(二) 当合作各方在合作过程中遇到不可抗力事件，无法履行本

协议时，经各方协商一致后，本协议予以终止。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 

三方合作内容一经确定，任何一方都不得单独更改。 

第八条 协议的终止 

本协议中任何一方欲补充、变更、解除或终止协议，需提前一个

月向对方提出，由三方协商解决。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2017 年与中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大邑县人民

政府签署了相关协议，合作建立中广影视工业园，依托大邑县区位和

旅游资源优势，拟建立“政、产、学、研、用”一体的，以影视相关

的工业研发、职业培训、内容工业化制作、大数据应用、产品交易、

影视体验旅游等为核心业态的、闭环产业链条的影视工业园。 

在上述背景下，依托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的强大研发能力，中

广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的强大资源影响力，公司智慧城市建设

业务的深厚基础，三方积极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深入合作，共同研

发，以科技支撑、项目拉动等形式，一方面，可以提升公司自身的技

术实力，培养大数据人才，有力促进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

通过各方有机合作把中广影视工业园建设成为具有国内和国际领先

水平的高科技影视产业园区，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和品牌。增强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

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六、备查文件 

三方签订的《【中广影视工业】研究院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8日 




